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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平台資助計劃——儀器設備類 

申報指南（2025年度） 

 

為配合國家政策及特區政府施政方針，支持依託單位為科研平台充實

和更新大型儀器設備，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下稱：科技基金）根據《科研

平台資助計劃》第四章第二條規定，編制本申報指南，以規範儀器設備類

資助的申報工作。 

一、 管理 

1. 申請與受理、評審與批准、實施與管理以及結題均按現行《科學技

術發展基金資助規章》、《科研平台資助計劃》及本指南進行管理。 

2. 獲確定立項支持平台的依託單位，需與科技基金簽訂《資助同意書》。 

二、 申請要求 

1. 屬已獲科技基金資助的科研平台，其依託單位須為澳門高等院校或

在澳門設立的非牟利私人實體； 

2. 該平台於當年獲批准重組或進行專家結題評估。 

三、 資助金額 

1. 國家級平台： 

1.1. 全國重點實驗室，其申請資助金額上限為 4,000萬澳門元。 

1.2. 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其申請資助金額上限為 2,000 萬澳門

元。 

2. 研發類平台（包括《實驗室與研發中心資助計劃》資助的平台）、

轉化類平台以及聯合類平台，其申請資助金額上限為 2,000萬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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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該平台的專家結題評估結果掛鉤。評估獲通過的結果分為“優

秀”、“良好”及“一般”，其對應金額為不超過資助金額上限的

100%、80%及 60%。倘評估結果為不獲通過，當年的儀器設備類資

助申請將不獲批准。 

四、 申請日期 

2025年 4月 23日﹣2025年 6月 13日。 

五、 分析論證 

申請者須透過該平台的學術委員會或專家委員會對擬購儀器設備進行

分析論證，並出具報告，從源頭上避免儀器設備重複購置，提高利用效

率。分析論證的主要內容包括： 

1. 增購儀器設備對引進人才、促進團隊成長和發展所起的作用。 

2. 該平台為相關學科發展和承擔科研任務需要購置儀器設備的必要

性。 

3. 該平台同類儀器設備的保有情況（包括共用情況、利用情況及年平

均有效機時等）。 

4. 擬購儀器設備功能及相關技術指標的先進性、適用性、合理性。 

5. 該平台對擬購儀器設備預計使用情況。 

6. 該平台實驗隊伍支撐情況。 

7. 該平台物理條件（安置地點、水電環境等）支撐情況。 

8. 評估儀器設備採購存在的風險因素，以减低因價格波動、交貨及保

養等問題對平台運作所產生的不良影響。 

六、 儀器設備的統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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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台（套）價值不低於 50萬澳門元且符合以下任一條件的儀器設備

須納入科技基金建立的儀器設備管理平台： 

1.1. 通過本資助計劃資助款項所購置的儀器設備，包括各類平台資助

及儀器設備類資助。 

1.2. 該平台以往購置且仍正常運作的儀器設備，其總價值須不低於本

次獲批給的資助金額。倘該平台未能提供足額的共享設備，須提

供充分的理據，並得到科技基金的批准。 

2. 申請者須就上述將納入儀器設備管理平台的儀器設備製訂開放予受

資助平台所有課題組、本機構其他單位、其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企業及社團等共用的計劃。 

3. 申請者須就儀器設備的共用配備相關人員。 

七、 申請的提交 

1. 申請者須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一正式語文或英文撰寫申請書。 

2. 申請者須於截止日或之前將申請卷宗送交科技基金。 

八、 其他事項 

凡本指南未有規定的事宜，適用現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財政

資助制度》、《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章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資

助規章》，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資產監督管理局的《受資助活動或

項目查驗指引》、《公共財政資助程序中關聯交易的監察指引》，

科技基金的《科研平台資助計劃》、《科研項目的商定程序指引》、

科技基金其他相關的資助規則或指引，以及獲批給後所簽署的《資

助同意書》等文件。 

 


